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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8—73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召开了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关于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

干意见》、《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和

要求，为了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公司的领导核心与政治作用，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

相应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1、原《公司章程》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修改为：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和其他有关

规定，制订本章程。 

2、在“第七章 监事会”后新增“第八章 党委” 

第一百四十八条 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以下简称

“公司党委”），充分发挥公司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确保党的领导建设在公司经营发展中得到充分落实体现。公司党委设党委

书记 1 名，副书记、党委委员若干，按照《党章》等有关规定选举或任命产生。同时，

按照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

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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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九条 党组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党组织的工

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从公司管理费用中列支。 

第一百五十条 公司党委根据《党章》等党内法规履行职责： 

（一） 保障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公司的贯彻执行，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

略决策以及上级党组织重要工作部署； 

（二） 发挥政治核心作用，领导党群工作部、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全心全意

依靠并团结凝聚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公司

健康发展； 

（三） 承担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统战工作、精神文明建设、

公司文化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工作，研究布置党群工作； 

（四） 研究讨论关于公司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

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 

（五） 领导党风廉政建设，支持纪委切实履行监督责任； 

（六） 支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 

（七） 研究其他应由公司党委决定的事项。 

第一百五十一条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事项，要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 

3、原第八章及以后章节序号依次顺延。 

 

4、原《公司章程》第二百零一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4 年修订的《公司章程》同时废止。 

修改为： 

第二百零五条  本章程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施行，2016 年修订的《公

司章程》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7 日 


